
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杨凌示范区时间：2024年11月1日－11月30日。投诉举报值班电话：029-87037076，邮政信箱：西安市A270号邮政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序号

1

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反映五星村西魏

店小组目前已拆迁剩

余 30 户左右，因拆迁

导致村内环境差、垃

圾多、地下水污染、雨

水及生活用水无法正

常排出、雨季臭味难

闻，近期因督察组下

访，故将部分较为醒

目 的 垃 圾 用 围 挡 围

起。

南庄村附近杨凌

美畅生产期间噪音大，

尤其夜间严重扰民。

涉及区县及部门

杨陵区

杨陵区、

示范区生态环境局

调查核实情况

五星村西魏店小组因拆迁导致群众门前排水渠

损坏、堵塞，雨水及生活用水无法正常排出；村内租

户多、人员流动性较大，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导致

村内环境差、垃圾多；现场巡查后，未发现导致地下

水污染的污染源。拆迁区域考虑群众出行安全问

题，对部分区域进行了围挡作业，同时张贴了警示标

志，因房屋未连片拆除，考虑到安全问题，对不能运

出的建筑垃圾按照环保标准进行了绿网覆盖。

杨陵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4年11月8日对

该企业进行了执法检查，检查时该企业正在进行生

产，生产车间门窗紧闭。现场由杨凌示范区环境监

测站17时12分在该企业西侧厂界处进行了两个点

位的噪声监测，监测值分别为 45.8 分贝和 47.2 分

贝。22时07分在该企业西侧厂界处进行了两个点

位的噪声监测，监测值分别为 43.7 分贝和 45.8 分

贝。该企业西侧厂界噪声标准依据为《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 3 类

标准，昼间噪声标准限值为65分贝，夜间噪声标准限

值为55分贝。通过监测发现，该企业西侧厂界噪声

达到标准限值临界值，未超标。

是否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查处整改情况：在五星村西魏店小组主
干道放置 5 个垃圾桶，方便群众倾倒生活垃
圾，安排十余人对村内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清
理，并固定一名保洁员每天对村内垃圾进行
清扫，专人进行定期清运，保障村内环境卫生
整洁；安排机械和人员对部分排水渠进行修
复和疏通，确保雨水和群众生活污水能顺利
排出；对拆迁处进行围挡，裸露地表进行绿网
覆盖，并张贴“危房请勿靠近”安全警示标语，
确保群众人身安全。

李台街道办将持续加大环境卫生整治清理
力度，协调相关部门对未拆迁区域地下水进行
采样检测，加强宣传引导，加大对拆迁村环境巡
查整改力度，长效化、常态化开展环境清整行
动，为村民们创造更加整洁、美丽、宜居的生活
环境。

责任追究：对李台街道邰西社区在全办通报
批评，对社区“两委”班子进行集中约谈，责令社
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刘满利在全办干部大
会上作出检查。

为防止噪声对周边群众产生影响，杨陵区

生态环境局要求企业在日常生产的过程中加强

对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的管理，做好车间门窗的

关闭工作，将噪声对周边群众的影响降到最低。

是否
办结

是

是

备注

序号

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李台街道办南庄

村附近砖厂内养殖鸭

子异味大，居民无法

生活。

涉及区县及部门

杨陵区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养殖场负责人为徐总谋，在李台街道

办南庄村废弃砖厂内开展肉鸭养殖，养殖场总面积

3000 平方米，养殖舍 3 栋 1100 平方米，散养肉鸭约

6000 只，散养土鸡约 200 只，养殖异味大。该养殖

场 2024 年以前养殖量较少，养殖肉鸭约 300 只，未

达到规模养殖场标准，无需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

近期，该养殖场肉鸭养殖量增加到约 6000 只，已达

到规模养殖场标准，但未按规定办理土地手续、动

物防疫合格证等。

是否属实

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查处情况：11月9日、11月11日，杨陵区农

业农村局联系李台街道办和南庄村，两次前往

该养殖场进行指导。目前，该养殖场已清理了

场内粪污，购买了除臭剂，正在积极办理相关

证照。

整改举措：一是要求该养殖场在30日内完

成土地手续、动物防疫合格证等证照办理，逾

期未办理将予以取缔；二是杨陵区农业农村局

畜牧站加强现场指导，发放除臭剂50公斤，督

促其按规范喷洒除臭。

责任追究：对李台街道经济发展办在全办

通报批评，责令办公室副主任尚靖岩在机关干

部大会上作出检查。

是否
办结

是

备注

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杨凌示范区时间：2024年11月1日－11月30日。投诉举报值班电话：029-87037076，邮政信箱：西安市A270号邮政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截止2024年11月15日20时，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批交办涉及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信访件12件，现将第5批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杨凌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关于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第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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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4年11月13日20时，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批交办涉及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信访件10件，现将第3批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杨凌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关于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第三批）


